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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大學校院碩士班博士班聯合招收大陸地區學生 

常見問題 Q&A 
 

【報名資格確認】 

《身分確認》 

 1. 本管道是針對陸生(需持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仍須符合簡章之報名資格。 

 報名時若是上傳臨時身分證，給陸生聯招會的材料裡需要附上「居民身分證領取憑

證」證明(我們要知道你何時會拿到正式身分證)(黑白複印件清晰即可)。 

 

2. 持有臺灣身分證即為臺生，需走臺生就學管道，EX：高中升大學改洽「大學甄選入學委員

會」或「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3. 港澳生(持香港或澳門居民身分證包含永久性及非永久性居民)請改洽「海外聯合招生委員

會」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若你不符港澳生身分認定資格，也會不適用

港澳生身分申請來臺。 

4. 外籍生請自行洽詢各校國際事務相關招生單位。 

《學歷確認》  

導讀： 重要提醒： 

請自行確保[學制]及[考生學歷]符合簡章之報名資格，申請人依據報名系統產生之繳費說明進行繳

費，繳費後一律不予退費。 

法規名稱：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 

第 13 條 學校發現大陸地區學生有申請資格不符規定、所繳證件及資料有偽造、變造、冒用或有

考試舞弊等情事者，應撤銷其入學許可；已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

何證明文件；畢業後發現者，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其學位證書。 

 

2026 年招生對象(報名資格)：具體內容請參見今年度招生簡章説明。 



 

3 

 

《戶籍確認》  

Q1： 何謂戶籍所在地？ 

A： 
開放省市：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湖北、遼寧。 

 須為正式戶籍；因就讀而遷至學校，該學校集體戶口不予採計。 

 錄取後、畢業前請勿遷離(請勿任意遷移戶籍至非 8 省市)。 

Q2： 戶籍要求主要是用在入學的資格辦理？之後的學期報到和畢業等時候還會用到戶籍政策嗎？ 

A： 
戶籍首先是報名臺灣院校必須要符合的資格，其次，辦理赴臺學習證明，出入境手續以及通行證

加簽注的時候都會用到。若因學期間戶籍變動，後期帶來的問題，本會及海峽兩岸招生服務中心

無法協調解決。 

關於戶籍，有些學生是為了來臺上學而去轉戶口，以為錄取後就沒問題了，就將戶口轉回家，於

辦理赴臺手續的時候卻發現戶籍在非 8 省市內，造成無法辦理出入境手續，或者加簽注的時候發

現戶籍不符要求無法辦理加簽注等問題，本會及海峽兩岸招生服務中心都是沒辦法協調解決的，

所以一定要確認是正式戶籍，或者是自己的原戶籍地。 

【報名方式】  

Q3： 報名方式為何？ 

A： 
一律網路報名，報名網址為：https://rusen.stust.edu.tw/。 

最多 5 志願(專業)，1 校可以選多個志願。志願順序是要把自己最想就讀的校系所排在最前面，

建議不要把自己認為最容易錄取的排在最前面。 

Q4： 來臺就讀是否一定要走統招通道？如果有心儀的學校對口專業並不在統招範圍內，我可不可以同

臺灣碩士班學生一起參加博士班招生考試，而不走此通道? 

A： 
一律須透過本會聯招管道，於線上報名提出申請。 

若已在臺就讀且就讀學校有逕修讀博士班管道，才可與學校提出逕博申請。 

Q5： 是不是只能報碩士班或者博士班？不能兩種都報名？ 

A： 是的，只能擇一報名。 

Q6： 1.是否能以「碩士學歷」來報名「碩士班」或是「博士學歷」來報名「博士班」或是「博士學歷」

來報名「碩士班」？2.申請博士班，必須繳交碩士及學士學歷嗎？ 

A： 1. 不可以，且碩、博只能擇一申請，報名資格具體內容請參見今年度招生簡章説明。 

2. 給本會：只要繳交碩士學歷即可。 

給學校：若您申請的學校專業有要求要繳學士學歷，則您需依規定準備。 

提醒：臺灣學歷請提供中文成績單，且須為教務單位開立有公章，不可為螢幕或網站截圖。彩

色、黑白都可以(重點是要清晰、完整)。 

Q7： 已在臺就讀，畢業後如何繼續在臺升學？ 

A： 
由於目前陸生在臺升學仍採聯合招生方式辦理，陸生畢業之後欲升學，均須依「大陸地區人民來

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規定，循「陸生聯招會」管道，繼續申請在臺就讀下一階段學制班次。

例如：取得學士學位，得升讀碩士班。不得參加臺生管道的碩士班甄試。 

唯一的例外是，符合條件的陸生可比照一般學生，依據「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申請逕讀博

士班(依各校規定辦理，直接跟在臺就讀學校申請)。 

【報名系統】 

Q8： 我往年有註冊過帳號，今年怎麼無法登入? 

A： 每一年的帳號無法共用，請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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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 報名系統上的「考生通訊方式」都要填寫嗎？ 

A： 電話及移動電話，請至少填寫一項。若填移動電話，區碼請填：N/A(無或沒有的意思)，大陸地區

國碼：86 或+86。 

Q10： 報名系統上的「親屬狀況：需填姓名、職業、通訊地址、聯繫電話(國碼、區碼、號碼)」，若聯繫

電話寫移動電話，區碼如何填寫？ 

A： 若填移動電話，區碼請填：N/A(無或沒有的意思)，國碼：86 或+86。 

Q11： 親屬狀況那裡，若財力證明提供者為申請人父母親，請將父母親填寫於「父母親」親屬狀況。 

聯絡人是不是可以不填？ 

A： 聯絡人是可以不用填。但如有可以聯絡到你的親友同學，建議填寫，以利需要時聯繫用。 

Q12： 我在上傳身分證時正反面的順序弄反了，請問有關係嗎？ 

A： 沒有關係。彩色或黑白掃描上傳皆可。檔案以清晰、完整為主。 

Q13： 是否可以接受跨專業申請?  

A： 
可以接受跨專業，沒有限制不可以跨專業申請。 

是由招生學校依據申請人所繳的材料去評定是否錄取。部分校系可能有視訊或電話面試。 

Q14： 於報名系統查到「您已通過資格審查」是代表我正取了嗎? 

A： 「您已通過資格審查」：是指通過本會的初步資格審查。 

學校的材料是由學校進行審查，本會不會檢查喔，請自行確保皆有上傳。接下來就耐心等待預分

發結果放榜。 

【財力證明】 

Q15： 我往年(2011-2025 年)曾經申請過碩博士班有繳過財力證明，是否可以用之前開立的那一份財力

證明?  

A： 不行喔！ 

申請當年度(2026)需要重新開立，且需依照簡章規定之開立日期區間前往金融機構開立證明。 

【繳費】 

Q16： 臺灣高校招收大陸地區學生的招生管道與報名費用？ 

A： 
1. 只有透過本會的網路報名系統報名才可以，且本會僅收取簡章公告的報名費而已。如有任何其

他單位或個人要求繳付多少錢就可以保證被臺灣的學校錄取，請勿相信。本會並未委託任何仲

介機構招生，請考生和家長謹防詐騙。如需瞭解來臺就讀招生詳細情況，可登陸本會(陸生聯

招會)官方網頁查詢(網址：https://rusen.stust.edu.tw/)，或向本會招生辦公室諮詢(E-mail：

rusen@stust.edu.tw) 

2. 報名 1 個志願為新臺幣 1,350 元，報名 2 個以上志願為新臺幣 2,700 元。申請人依據報名系

統產生之繳費說明進行繳費，繳費後一律不予退費。系統是根據考生完成步驟 2(填寫報考志

願)至步驟 3(提交報名表及志願)之後，進行計算。後續若因個人因素放棄志願，或未上傳備審

材料，則無法要求退費。 

3. 請勿重複繳費，繳費的當下不會即時入帳本會(非即時反饋，雙方的銀行皆需要作業時間) 。若

重複扣款，請來 MAIL 告知並提供繳費扣款證明，一經查證屬實將會進行退費。 

【申請材料】 

Q17： 報名表上的資料有誤，怎麼辦？ 

A： 
建議謹慎填寫並檢查且不要填寫不實資料，確認無誤提交確認後，除了志願不可以修改外，其他

報名表上的資料可來 E-mail 說明，本會可協助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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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8： 請問申請材料之歷年成績單可以用複印件掃描檔嗎？ 

A： 
 給本會：可以。繳給本會的材料只要繳最高採認學歷文件，其他依申請校系(專業)規定繳交。 

 招生學校：請依 2026「招生學校招生資料查詢系統」規定辦理。 

 若申請校系特別說明要「原件(正本)」，請上傳彩色掃描檔。 

Q19： 歷年成績單可以提供英文版的嗎? 

A： 
在臺灣學校就讀者須提供中文(正體)成績單 ;  

※若有某一學期沒有修課或休學，請提供由學校開立正式文件證明該學期沒有修課或休學證明(若

歷年成績單上有註記也可以)。 

※彩色或黑白列印皆可。重點是要清晰、完整。 

※公章：校教務處。 

※不可為螢幕或網站截圖。 

Q20： 「就學計畫書」、「研究計畫」、「讀書計畫」如何撰寫？（僅供參考） 

A： 
1. 「就學計畫書」通常包括：自傳、修課計畫及研究計畫等三部分(含來臺就讀動機、學習或研

究計畫、專長及興趣、生涯規劃、自我能力評估等)。首先可以到各所網頁，看看該所的研究方

向、師資以及各教授的擅長領域、目前研究等，並思考一下自己未來有興趣的方向，記錄在就

學計畫書中。 

2. 繳交「研究計畫」的目的，在於讓教授瞭解你要從事的研究課題，因此，考生須詳述你研究該

領域的目的、未來會使用到何種研究方法，並針對相關文獻資料作探討，順帶回顧過去學者曾

做過的研究，最後並列出寫作此份研究計畫時使用的參考文獻。研究計畫與讀書計畫不同，其

內容通常包括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向等，由於只是計畫，故不必寫出研究結論及建議。

以下是研究計畫的基本架構，提供考生作參考： 

(1) 研究題目背景分析：說明此研究題目的緣由及背景。  

(2) 研究動機與目的：說明為什麼要做這個領域的研究？目的為何？並說明你想在這個研究

中印證哪些現象、定理。  

(3) 文獻探討：敘述你曾經看過的相關論文、書籍。  

(4) 研究方法與設計：做研究一定要有方法，必須敘述你知道的，或是你熟悉並實際應用的

研究方法。  

(5) 預期成果與貢獻：說明自己絕對有能力完成所擬定的計畫。  

(6) 參考文獻：也就是寫這份計畫所參考的文獻，格式跟寫論文時相同。 

3. 「自傳」內容通常包括：個人背景(如生活及求學背景等)、報考動機及未來生涯規劃等。 

以下是自傳建議大綱： 

(1) 家庭背景：不用太過詳盡，表達出家庭對於你在學習、個性上的正面影響即可。  

(2) 求學歷程：應將重點放在大學時期的求學經歷，並表列分析大學所修習的課程帶給你的

益處、影響。成績方面，除了須繳附的成績單外，最好可將自己的成績稍加整理，把好

的成績突顯出來，甚至作一個簡單的圖表分析，更能引起注意，盡量強調自己大學所學

與研究所課程的銜接和關連，如果有某科成績較差，最好先找到一個合理的理由。 

另外，獲得獎學金、書卷獎的經驗可展現你的學習能力，務必多加著墨。  

(3) 個人經歷：包括擔任幹部及社團活動經驗，若曾有工作經驗亦可一併陳述，目的在表達

個人的溝通、領導和合作能力。  

(4) 自我能力評估：綜合上述各點，可對自己的能力與該科系做「SWOT 分析」，評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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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該所的優勢、劣勢、機會點及威脅，對於自己的優勢應加以強調，劣勢則避重就輕，

儘量將缺點化為賣點或進步的契機，表現出強烈的企圖心與誠意。  

(5) 報考動機：非本科系出身的同學，可對為何轉換跑道、為何報考該所及個人興趣等三點

加以說明。報考動機是教授相當關注的問題，在申請資料中務必對此作深入思考及說明。  

(6) 獲優良獎項及特殊表現：獎狀、證照等，以附件方式呈現。  

4. 所謂的「讀書計畫」，就是個人未來進入這個科系的展望與規劃。 

※以上資訊來自網路，僅供參考。 

Q21： 我之前已經確認完志願了，現在想放棄其中的一個志願，是否已經不能撤銷了？ 

那如果不提交申請該校系所的材料，是否就視為自動放棄該校系所了？ 

A： 可於報名系統中，提交材料頁面上勾選「放棄該志願」。 

Q22： 申請順序是否會影響錄取機率？是不是越早完成上傳，錄取機率越大？ 

A： 學校是看不到你的志願順序。報名截止後、學校統一收到學生的申請材料，是同步審查。假設某

生申請 2 個志願，有可能 2 個志願都是正取、或者都是備取、或者都不錄取、也或者 1 個正取另

1 個備取，但預分發放榜只會顯示到第一個獲得正取的志願，該正取志願後的志願皆為無效志願。 

Q23： 何時可以知道是否通過資格審查？ 

A： 完成基本資料上傳，則會進行資格審查。 

報名系統內可查詢資格審查結果，審查作業一般需三~七個工作天(不含假日)，請耐心等候。 

若超過一週尚未通過資格審查，請先確認是否有收到 E-mail 補件或資格確認等通知，再發 E-

mail 諮詢。 

Q24： 請問申請 OO 學校，需要雅思、托福、GMAT 等英語成績嗎？還有本科 GPA 至少須達到多少？ 

A： 1. 本會：並無要求繳交相關英語或他語文能力成績。 

2. 學校：可至「招生資訊查詢系統」查看該校該專業是否有英文能力或他語文能力要求。(一般

英語成績也可以用大學英語四六級成績證明替代)。詳細要求建議直接與招生學校諮詢。 

【推薦函】 

Q25： 推薦函有統一的格式嗎？推薦函是需要誰寫？大陸老師還是臺灣老師？可以用英文寫嗎？ 

A： 建議先確認申請系所(專業)是否有規範的格式及要求，若無特別要求： 

1. 一般來說推薦函並沒有統一的格式。 

2. 沒有規定找誰寫，可以找熟悉您的老師或主管撰寫。 

3. 中文(正體、簡體)或英文皆可。 

推薦函由推薦人進行線上提交(非由考生提交)： 

1. 考生透過網報系統填寫推薦人聯絡資訊 

EX：推薦人姓名、服務單位/職稱、電子郵件信箱(寄發通知依據)、聯絡電話。 

由系統通知推薦人至系統提交推薦函(格式：PDF、檔案大小：5MB) 

2. 建議申請人(考生)提前聯繫推薦人寫(打)好推薦信，列印並簽名，存(掃描)成 PDF，屆時網報

系統一開放於規定期限內由推薦人上傳到系統(一定要預留時間給推薦人上傳推薦函)。 

3. 考生可以至報名系統查看推薦信上傳進度。 

EX：於截止日前留意推薦狀態，若推薦人未完成推薦，請申請人(考生)自行提醒推薦人於期限

前完成。 

【學歷查驗】 

Q26： 若我是臺灣畢業的碩士學生，想繼續申請博士班(或者，是臺灣畢業的學士學生，想繼續申請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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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因為碩士(學士)學位證書本身就是臺灣的，是否還需要經過海峽兩岸招生服務中心查驗？ 

A： 在臺陸生取得臺灣學位證書，申請下一階段就讀，不須辦理「海峽兩岸招生服務中心」的學歷查

驗。 

【登記分發】 

Q27： 何時能知道錄取結果？ 

A： 
錄取採二階段分發方式進行： 

1. 預分發：於 2026 年 08 月 03 日上午 10 時起在本會網站(https://rusen.stust.edu.tw/)查詢預分

發結果。獲得正取或備取，且確定要來臺就學者，須於 2026 年 08 月 03 日上午 10 時起至 08

月 05 日下午 5 時前至報名系統登記要參加正式分發，未於規定時間內上網登記者，無法取得

來臺就讀的資格(即視同自願放棄正式分發資格)。 

2. 正式分發：登記參加正式分發者，於 2026 年 08 月 10 日上午 10 時可至本會網站或報名系統

查詢結果，獲得錄取者，取得來臺就讀之資格，錄取學校隨即會寄送錄取通知書。 

Q28： 分發方式為何？何謂正取、備取？ 

A： 1. 每一志願(每位陸生最多報名 5 個志願)的申請材料上傳本會，由本會提供給申請學校審查。 

2. 每一志願的申請材料經各校系所審查後，評定為正取、備取或不錄取 3 種。正取表示已獲該校

系所錄取；備取(有排定順位)表示排名在該校系所之招生名額外；不錄取表示未達該校系所錄

取標準。 

3. 本會依據每個校系所志願的名額、正取和備取順位，以及每位陸生填報的志願順序進行預分

發。原獲得多個正取的陸生，預分發時只有排在最前面順位的志願會被保留，其餘的正取志願

會被視為無效志願，所空出來的名額就由該志願的備取生依照備取順位遞補為正取生。 

因此，預分發結果可於 2026 年 08 月 03 日上午 10 時至本會網站查詢，每位陸生查詢的結果

為以下 3 種情況之一： 

(1) 有 1 個正取：如該正取志願前面還有更優先的備取志願，有可能在正式分發時因備取志願

遞補為正取，使得該陸生錄取到更優先的志願。 

(2) 只有備取：原備取志願沒有機會遞補為正取，但有可能在正式分發時遞補為正取。 

(3) 全部未錄取：所申請的校系所志願皆被評定為不錄取。 

獲得請況(一)或(二)之陸生稱為預錄生。 

4. 預錄生必須於 2026 年 08 月 03 日上午 10 時起至 08 月 05 日下午 5 時止，至本會報名網站決

定正取和備取志願是否要參加正式分發，未上網登記或勾選放棄者，其遺留的正取名額將由該

志願的備取陸生依順位遞補。 

5. 本會依據預分發及預錄生登記結果再次進行統一分發，分發時產生之缺額可流用至同校其他

系組，流用順序由招生學校定之。 

正式分發結果可於 2026 年 08 月 10 日上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獲錄取者，稱為錄取

生，取得來臺就學資格。 

Q29： 可以進行調劑嗎？ 

A： 不進行調劑。 

Q30： 是否能查到以往的錄取分數？ 

A： 不能，教育部及各校皆未公告。臺灣這邊並沒有採計大陸碩士研究生統考成績，而是由招生學校

依據申請人所繳的材料去評定是否錄取(採申請制、不考試，部分專業會有電話或視訊面試。 

【錄取後】 



 

8 

 

Q31： 錄取後要做哪些事？ 

A： 
決定要來臺灣就讀者，接下來要辦理的事項會由錄取學校寄發的錄取通知內說明，可以先參考本

會網站「研究所」的「標準作業流程 SOP」或「下載專區」之「錄取來臺就讀準備事項指南」。 

Q32： 健康檢查項目有哪些？要到哪裡檢查？ 

A： 
1. 來臺註冊後，由錄取學校安排至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 健檢指定醫院及訂定之健康

檢查證明應檢查項目表辦理(如有突發疫情，依本會網站最新公告之健康檢查措施辦理)。 

2. 健康檢查項目包括：胸部 X 光檢查肺結核、腸內寄生蟲糞便檢查、梅毒血清檢查、麻疹及德國

麻疹(風疹)之抗體陽性檢驗報告或預防接種證明及漢生(麻風)病視診檢查。 

Q33： 來臺灣就讀可以參加臺灣的健保嗎？ 

A： 1. 可以。 

2. 衛生福利部 2023年 11月 24日公告，內政部移民署許可發給事由為「陸生就學」之中華民國

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為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1 項所稱「經本保險主管機關

認定得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之證明文件」並自 2024年 2月 1日起生效。故自 2024年 2月 1

日起，持事由為「陸生就學」之入出境許可證入臺之陸生，應依法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3. 更多詳細規定可洽錄取學校。 

Q34： 請問臺灣的研究生要讀幾年? 

A： 博士學位之修業年限為 2 至 7 年；碩士學位之修業年限為 1 至 4 年。修業期限得予縮短或延長，

其資格條件、申請程序之規定，由大學訂定，報(臺)教育部備查。 

一般碩士大約 2～2.5 年可畢，一般博士大約 4～5 年可畢，實際要依個人學習狀況而定。 

Q35： 在臺求學費用高嗎？ 

A： 以各校公告為准，以下資訊僅供參考，就讀學校所在區域及個人消費而有不同： 

 學雜費 1 年約 2 萬 5 千 RMB 左右 

 生活費 1 個月約 2,000 -3,000 RMB 左右(每餐約 10～50 RMB 不等) 

 住宿費 1 學期 1,800-2,500 RMB 左右 

 課本費一學期(半年)約 600-1,200 RMB 左右 

 其他 

Q36： 請問今年招生學校有提供獎助學金嗎？ 

A： 請上本會網站查詢(線上簡章/優秀陸生獎助學金查詢系統)，如果沒有出現這個學校，就表示該校

尚未提供獎助學金。如有相關獎學金申請之問題，請直接洽詢學校承辦人員。 

Q37： 來臺灣就讀可以打工、兼差嗎？ 

A： 以「陸生就學」事由者來臺就讀不可以打工、兼差。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 15 條(摘錄)，大陸地區學生在臺就學期間，不得從事

專職或兼職之工作。違反前項規定者，應依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辦理強制出境。 

(一) 課程學習：若您就讀系(所) 有排定實習課程或訂定畢業條件，且該課程與畢業條件適用於

各種身份的同學( 包含臺灣同學、外國同學、僑生、港澳生以及大陸同學)，則您可依規定

參加該類校內及校外實習。 

(二) 服務學習：您可以參加為增進社會公益，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各項輔助性服務，包括經

相關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辦或經其備查符合公眾利益之服務計畫，參與服務性

社團或其他學習活動。 

(三) 在臺就讀期間，千萬不要從事專職或兼職之工作，若違反規定，將會被強制離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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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當您參加校外教學或校外實習時，請依照實習場所規定；實習時並應隨身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如多次入出境許可證)；遇衝突或緊急事件，請立即與學校聯繫，以利提供協助。 

Q38： 請問在臺灣就讀取得的學位，大陸地區承認嗎？ 

A： 1. 被錄取考生必須在臺灣修完全部規定課程，並取得臺灣高校頒發的學位證書，方可作為大陸

有關部門認證的依據。 

2. 在臺灣「陸生聯招會」和「海峽兩岸招生服務中心」備案的大陸學生在臺灣學業期滿，獲得

臺灣高校頒發的學位證書，大陸教育行政部門是予以承認的。 

對臺灣學歷認證時，沒有要求在學期間每年需要待在(滿)臺灣多長時間，只有獲得相應學位

且在海峽兩岸招生服務中心的名單內。 

Q39： 請問配偶或小孩或父母可以來臺陪讀嗎？ 

A： 目前只能來探親，無法陪讀。 

適用對象：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經許可在臺停留之大陸地區人民為陸

生之配偶或二親等內血親(簡稱陸生家屬)。並依「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就學及探親送件須

知」提出申請來臺。 

Q40： 臺辦跟我說還未接到省臺辦關於赴臺上學的名錄，無法辦理「赴臺學習證明」，怎麼辦? 

A： 每年是臺辦主動和學生聯繫，請學生去辦理赴臺學習證明。 

建議學生可以電話諮詢臺辦，但是需要等臺辦準備好統一通知，再前往辦理。 

【轉學】、【轉系】 

Q41： 來臺就讀研究所，就學期間可以轉系所(專業)嗎？ 

A： 
1. 就讀碩博士班之陸生得否轉系所，依各校學則規定辦理。(詳細請直接洽詢學校) 

2. 以申請時該校經核准可以辦理轉系所之院、系、所、學位學程為準。 

3. 就讀離島校區系所之陸生，不得申請轉至本島校區之系所。 

Q42： 來臺就讀研究所，就學期間可以轉學嗎？ 

A： 在臺就讀碩博士班之陸生，比照本地學生規定，不得轉學。 

Q43： 我目前在大陸地區或國外就讀，可以申請轉學到臺灣嗎？ 

A： 目前尚未開放在境外學校就讀之陸生，經轉學管道來臺就讀。 

【其他】 

Q44： 是否有必要和學校及導師預先聯繫呢? 

A： 與指導教授先行聯繫並非硬性規定。可提前聯繫也可等正取後，來臺註冊後再找。 

沒有規定是否一定要先行聯繫，建議可於確定錄取後再進一步聯繫。 

Q45： 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大陸) VS.全民英檢考試(臺灣)。 

A： (僅供參考)(資料參考來源：http://www.gept-english.com.tw/info-2328.html) 

兩項考試的差異點： 

 四六級考試(CET) 全民英檢(GEPT) 

研發單位 
大陸教育部委託全國大學英語

四六級考試委員會 

臺灣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開發 

考生資格 在校大學生 一般社會人士及國中(含)以上學生 

測驗用途 獲得大學或研究所的畢業門檻 升學、就業 

測驗題型 
聽力、閱讀、寫作及翻譯(中

翻英)四項 
聽力、閱讀、寫作及口說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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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時間 130 分鐘 
初試:聽力+閱讀 約 120 分鐘 

複試:寫作+口說 約 120 分鐘 

計分說明 總分 710 分 
初試: 120 分 

複試: 100 分 

難易度比較 

CET 四級=GEPT 中高級 

CET 六級=GEPT 高級 

CET 八級=GEPT 優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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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6： 畢業之後能夠在臺灣就業嗎? 

A： 畢業後不可續留臺灣就業(若有外企或陸企派駐來臺則可，出境→被雇用：換工作簽)。 

Q47： 返陸後可以任職於國營單位嗎？ 

A： 若符合大陸地區國營單位報考資格就可以提出報名。 

 (2015.04)畢業生並供職於深圳一國營單位，此前有向《旺報》投稿，撰寫了求職期的一些心

得，供參。 

附：文章連結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608000894-260306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620000864-260306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627001059-260306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704001044-260306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711000992-260306 

※2014 年 6 月 30 日，大陸地區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與國臺辦、公安部、教育部共同發出《關於

做好赴臺陸生回大陸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人社部發[2014]44 號)》，其中明確，赴臺陸生回大陸

工作，在落戶、工作、創業及相關公共服務方面，參照留學人員享受相關政策待遇﹔赴臺陸生回

大陸機關、事業和企業等單位就業，可享受大陸高校畢業生政策待遇﹔赴臺陸生符合條件的，憑

學位證書和由教育或臺辦有關部門認證的在臺灣學習證明，在各地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申請辦

理相關公共服務手續。 

Q48： 請問在臺陸生返陸公務員或國企能不能考？ 

 校友經驗值分享如下： 

校友 A：可以啊。沒有影響 

校友 B：普通國企 ok，有例子。航太類涉密類國企在我去臺灣之前就知道去臺灣留學無法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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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而去別的國家留學可以。公務員不清楚，例子太少待補充 

校友 C：前兩天去報名上海嘉定江橋鎮的招商管理類職位，現場報名沒有因為臺灣留學而不受

理，應該沒影響吧 

校友 D：我拿過西安 771 所，重慶 24 所和無錫 58 所的 offer，因為現在都在事業轉企業，這些

研究所下面的企業單位可以進去 
 


